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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设行业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设行业分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绿城房地产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深圳派成铝业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土木检

测有限公司、海德联创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机电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杭州绿发建筑设计有

限公司、深圳中航幕墙工程有限公司、连云港市赣榆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深圳市朋格幕墙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锋锋、习锐、吴健飞、朱江、汪志然、梁树林、程源、张琴、李启迪、张昱、

罗培森、崔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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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幕墙节能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幕墙节能设计的总体要求、性能设计、光伏幕墙、双层幕墙、点支承玻璃幕墙、

单元组合幕墙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幕墙的节能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4683 硅酮和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

GB 16776 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

GB/T 20934 钢拉杆

GB/T 21086 建筑幕墙

GB/T 29551 建筑用太阳能光伏夹层玻璃

GB/T 29759 建筑用太阳能光伏中空玻璃

GB/T 31433 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

GB/T 32512 光伏发电站防雷技术要求

GB/T 33026 建筑结构用高强度钢绞线

GB/T 38264 建筑幕墙耐撞击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T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2024年版）

GB/T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2024年版）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标准（附条文说明[另册]）

GB/T 50018 冷弯型钢结构技术标准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68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176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2024年版）

GB 50429 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附条文说明）

GB 50797 光伏发电站设计标准（2024年版）

GB/T 50878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GB/T 51350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GB/T 51368 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

GB 55001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2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

GB 55015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DL/T 1364 光伏发电站防雷技术规程

GA 667 防爆炸透明材料

JGJ 99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JGJ 102 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JGJ 113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

JGJ 133 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附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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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T 138 建筑玻璃点支承装置

JGJ 145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

JGJ/T 151 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

JG/T 201 建筑幕墙用钢索压管接头

JGJ 255 采光顶与金属屋面技术规程

JG/T 278 建筑遮阳产品用电机

JGJ 336 人造板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JGJ/T 365 太阳能光伏玻璃幕墙电气设计规范

JG/T 389 建筑用钢质拉杆构件

JG/T 455 建筑门窗幕墙用钢化玻璃

YB/T 4294 不锈钢拉索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筑幕墙 building curtain wall

由面板与支承结构体系组成，具有规定的承载能力、变形能力和适应主体结构位移能力，不分担主

体结构所受荷载的建筑外围护墙体结构或装饰性结构。

3.2

光伏幕墙 photovoltaic curtain wall

含有光伏构件并具有太阳能光电转换功能的幕墙。

3.3

双层幕墙 double-skin curtain wall

由外层幕墙、空气间层和内层幕墙构成的建筑幕墙。

3.4

点支承幕墙 point supporting curtain wall

以点连接方式（或近似于点连接的局部连接方式）直接承托和固定面板的建筑幕墙。

3.5

单元组合幕墙 unitized curtain wall

由面板与支承框架在工厂制成的不小于一个楼层高度的幕墙结构基本单位，直接安装在主体结构上

组合而成的框支承建筑幕墙。分为插接型、连接型和对接型三类。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EVA：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Ethylene Vinyl Acetate）

Low-E：低辐射（Low Emissivity）

SC：遮阳系数（Shading Coefficient）

5 总体要求

5.1 根据建筑物功能、建筑设计、建筑节能要求以及技术经济指标，合理选择面板的材料种类和构造

形式，并应符合 GB/T 21086、GB 50176、GB 50189、JGJ 102、JGJ 133、JGJ 336 的规定。

5.2 幕墙面板的热工性能、色泽及图案应符合建筑设计的要求，并应满足节能环保及绿色建筑要求。

5.3 建筑幕墙中透光幕墙和非透光幕墙的热工性能指标应按照 GB 50176 和 JGJ/T 151 的规定计算，并

应符合主体建筑的热工设计要求。

5.4 幕墙玻璃宜采用中空玻璃、Low-E 中空玻璃、充惰性气体 Low-E 中空玻璃等保温性能良好的玻璃，

以有效降低传热系数，提高建筑外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传热系数较低的中空玻璃宜采用暖边间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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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有热工要求的金属幕墙、石材幕墙、人造板材幕墙及非透光的玻璃幕墙等，面板背后应设置不燃

材料保温层，保温材料应采取防水、隔汽措施。防水层应设置在保温材料的室外侧，隔汽层应设置在保

温材料的室内侧。

5.6 明框幕墙的金属型材应采用隔热型材或采取其他有效的隔热措施。隐框幕墙的外露金属护边宜采

用隔热型材。隔热材料的性能应符合 GB 55015 的规定。

5.7 双层玻璃幕墙宜在内、外层幕墙之间设置可调节的活动遮阳装置。

5.8 幕墙与主体结构间（除结构连接部位外）不应形成热桥并应对跨越室内外的金属构件或连接部位

采取隔断热桥措施。

5.9 非透明幕墙面板背后应设置保温构造层。幕墙保温材料与面板或与主体结构外表面之间有不应小

于 50 mm 的空气层，玻璃面板内侧有不应小于 50 mm 的空气层。

5.10 幕墙的透光与非透光部位之间的保温构造应保持连续。

5.11 设置非透光幕墙的开启通风扇时，非透光开启扇的传热系数应满足非透光幕墙传热系数的规定限

值和气密性要求。难以满足时，非透光开启扇的传热系数应符合透光幕墙的传热系数要求，并按透光面

积计入窗墙比。

5.12 建筑幕墙节能设计应符合 GB 55015 的规定。

6 性能设计

6.1 幕墙的性能等级应根据建筑物的类别、高度、体型、功能以及建筑物所在的地理、气候和环境条

件进行设计，并符合 GB/T 21086、GB/T 31433 的规定。

6.2 幕墙的气密性能应符合建筑物所在地建筑节能设计要求且指标值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建筑幕墙气密性指标

可开启部分（qL）

m³/m·h

幕墙整体（qA）

m³/m²·h

qL≤1.5 qA≤1.2

注1：可开启部分和幕墙整体的气密性指标分级不应低于GB/T 21086中规定的3级指标值。

注2：开放式建筑幕墙的气密性能指标值不作规定。

6.3 不同建筑类型、不同地区幕墙的保温性能设计指标应符合 GB 50189、GB 55015 的相关规定，并符

合下列规定：

a) 甲类公共建筑的透光幕墙保温性能应符合GB 55015-2021中表3.1.10-1～表3.1.10-6的规定，

乙类公共建筑的围护结构透光部分热工性能应符合 GB 55015-2021 中表 3.1.11-1 和表

3.1.11-2 的规定；甲类公共建筑幕墙的保温性能应符合 GB 50189-2015 中 3.3.1 的规定，乙

类公共建筑幕墙的保温性能应符合 GB 50189-2015 中 3.3.2 的规定；

b) 居住建筑透光围护结构的保温性能指标应符合 GB 55015-2021 中表 3.1.9.-1～表 3.1.9-5 的

规定；

c) 近零能耗建筑透光幕墙传热系数应符合 GB/T 51350 的规定，可按表 2 选取。

表2 近零能耗建筑透光幕墙传热系数

建筑类型 性能参数 严寒地区 寒冷地区 夏热冬冷地区 夏热冬暖地区 温和地区

居住建筑 传热系数 K/[W/(m²·K)] ≤1.0 ≤1.2 ≤2.0 ≤2.5 ≤2.0

公共建筑 传热系数 K/[W/(m²·K)] ≤1.2 ≤1.5 ≤2.2 ≤2.8 ≤2.2

6.4 幕墙隔热性能应符合 GB/T 31433 的规定。幕遮阳性能分级及指标值 SC 应符合 GB/T 31433-2015

中表 14 的规定。幕墙透光部分的隔热性能分级采用太阳得热系数表示。

6.5 幕墙的隔热性能设计指标符合下列规定：

a) 居住建筑透光围护结构的隔热性能指标应符合 GB 55015-2021 中表 3.1.9-2～表 3.1.9-5 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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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甲类公共建筑的围护结构隔热性能应符合 GB 55015-2021 中表 3.1.10-3～表 3.1.10-6 以及

GB 50189-2015 中表 3.3.1-3～表 3.3.1-6 的规定；乙类公共建筑的围护结构隔热性能应符合

GB 55015-2021 中表 3.1.11-2 以及 GB 50189-2015 中表 3.3.2-2 的规定；

c) 近零能耗建筑透光幕墙太阳得热系数应符合 GB/T 51350 的规定，可按表 3 选取。

表 3 近零能耗建筑透光幕墙太阳得热系数

太阳得热系数 季节 严寒地区 寒冷地区 夏热冬冷地区 夏热冬暖地区 温和地区

居住建筑
冬季 ≥0.45 ≥0.45 ≥0.40 — ≥0.40

夏季 ≤0.30 ≤0.30 ≤0.30 ≤0.15 ≤0.30

公共建筑
冬季 ≥0.45 ≥0.45 ≥0.40 — —

夏季 ≤0.30 ≤0.30 ≤0.15 ≤0.15 ≤0.30

6.6 建筑幕墙及采光顶的热工性能应符合主体建筑节能设计和相关标准的要求，热工性能指标应按照

GB 50176、GB 50189、GB 55015 和 JGJ/T 151 的规定计算。当建筑物有绿色建筑评价要求时，建筑幕

墙性能还应符合 GB/T 50378、GB/T 50878 的规定；当建筑物为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和零能耗

建筑时，建筑幕墙性能还应符合 GB/T 51350 的规定。

6.7 光伏发电系统的设计应按负载性质、用电量、幕墙结构、工程特点、建筑性质和所在地的建筑供

配电条件合理确定设计方案，并符合 GB/T 29551、GB/T 29759、GB 50797、GB/T 51368、JGJ/T 365

的规定。

7 光伏幕墙

7.1 基本要求

7.1.1 光伏幕墙的规划设计应综合考虑建筑场地条件、建筑功能、所在地区的气候及太阳能资源条件

等因素，确定建筑的布局、朝向、间距、群体组合和空间环境，满足光伏系统设计和安装技术要求。

7.1.2 光伏组件或方阵的选型和设计应与建筑结合，在综合考虑发电效率、发电量、电气和结构安全、

实用美观的前提下，合理选用光伏组件型式，并与建筑模数相协调，不应影响安装部位的建筑功能。

7.1.3 光伏幕墙宜朝向南面或西南面，避免设置在建筑阴影部位。

7.1.4 防雷性能应符合 GB 50057 的规定，防火性能应符合 GB 50016 的规定，消防安全应符合 GB 51348

的规定。

7.1.5 建筑光伏系统防雷与接地系统的运行与维护应符合 GB/T 32512、DL/T 1364 的规定。

7.1.6 光伏幕墙设计应预留光伏输配电和控制用缆线及电气设备的布局空间，统筹安排、集中布置，

安全、隐蔽且方便维护和保养。

7.1.7 光伏组件的选型和设计应与建筑设计相协调，不应对安装部位的建筑及幕墙造成不利影响。

7.2 构造设计

7.2.1 用于光伏幕墙组件的外片玻璃应为超白玻璃，厚度不应小于 3.2 mm，边部应进行三边研磨。

7.2.2 透明组件夹层胶片宜采用聚乙烯醇缩丁醛，胶片厚度不应小于 0.76 mm，宜采取封边处理或有与

外界隔离水汽的措施。不应采用 EVA 胶片。

7.2.3 透明型组件的中空玻璃气体层厚度不应小于 12 mm，宜填充惰性气体。

7.2.4 光伏组件宜采用隐框构造设计，带有外装饰线条的组件，其外形尺寸在有效日照时间内不应遮

挡电池片。

7.2.5 用于实体墙或层间梁部位的光伏组件，玻璃内侧与实体墙或保温层的距离不应小于 50 mm。
7.2.6 光伏幕墙组件不宜着地安装，底部距离地面完成面高度不应小于 300 mm。
7.2.7 斜幕墙、采光顶宜根据当地的气象资料确定光伏组件安装的最佳倾角，可在南面或西南面与水

平面成 21°～23°倾角设计。

7.2.8 立柱横梁设计时应留有供电气系统管线布置的可方便拆卸的空腔，且光伏玻璃组件的接线盒宜

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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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 用于光伏幕墙的光伏组件可采用单晶硅、多晶硅及薄膜电池。透明幕墙宜采用薄膜电池组件或

电池片间隔布置的晶硅组件合成的中空组件，非透明幕墙宜采用单层的薄膜电池组件或电池片满布的晶

硅组件。

7.3 结构设计

7.3.1 光伏幕墙构件的结构计算应符合 JGJ 102 和 JGJ 255 的规定。

7.3.2 光伏幕墙的荷载和作用应符合 GB 50009 和 GB 50068 的规定。

7.3.3 光伏幕墙构件的承载力设计时，作用分项系数应按 GB 55001、GB 55002 和 JGJ 102 的规定取值。

7.3.4 铝合金型材和钢材的强度设计值应分别符合 GB 50017 和 GB 50429 的规定。

7.3.5 点支承光伏幕墙中，张拉杆、索的强度设计值应按下列要求采用：

a) 不锈钢拉杆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应按其屈服强度标准值 0.2 除以系数 1.4 采用；

b) 高强钢绞线或不锈钢绞线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应按其极限抗拉承载力标准值除以系数 2.0，并按

其等效截面面积换算后采用；当已知钢绞线的极限抗拉承载力标准值时，其抗拉承载力设计

值应取该值除以系数 2.0 采用。

7.4 连接设计

7.4.1 光伏幕墙构件间的连接件、焊缝、螺栓、螺钉设计，应符合 GB 50017、GB/T 50018、GB 50429、

JGJ 99 的规定。采用螺栓或螺钉连接时，连接处的受力螺栓、螺钉不应少于 2个。

7.4.2 光伏幕墙构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件可采用螺栓连接或焊接。连接件钢板厚度不宜小于 6 mm；采

用螺栓连接时，螺栓直径不宜小于 10 mm，螺栓数量不应少于 2 个。支承构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应能承

受光伏幕墙方阵结构传来的应力，并应能有效传递至主体结构。连接件与主体结构的锚固承载力设计值

应大于连接件本身的承载力设计值。

7.4.3 光伏幕墙方阵的支承结构与主体混凝土结构宜通过预埋件连接。光伏幕墙构件与钢结构的连接，

应按 GB 50017 的规定进行设计，且当主体结构为钢结构时，埋件应与主体钢结构在加工厂内同步加工。

7.4.4 由锚板和对称配置的锚固钢筋所组成的受力预埋件，应符合 GB/T 50010、JGJ 102 的规定。

7.4.5 当光伏幕墙的支承结构与主体混凝土结构采用后加锚栓连接时，应符合 JGJ 145 的规定，并使

用抗震型锚栓。

8 双层幕墙

8.1 基本要求

8.1.1 根据建筑物所在地的地理、气候和环境条件，结合保温隔热、新风和隔声等性能要求，经综合

的经济技术分析，选择采用双层幕墙的构造类型和通风形式。

8.1.2 采用双层幕墙的建筑，其建筑设计效果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并根据建筑立面效果、防火要求、

热工性能、光学性能、隔声性能及其他舒适性要求，确定双层幕墙的立面划分、空气间层的通风形式、

空气间层的长度和宽度、空气间层的循环高度以及进出风口的尺寸。

8.1.3 采用双层幕墙应有利于提高建筑物的舒适度和节能性能双层幕墙应具备室内外自然通风换气功

能；双层幕墙的设计应有效利用太阳辐射热，减少太阳辐射热对室内环境的负面影响。

8.1.4 以隔热为主时宜采用外通风双层幕墙，以保温为主时宜采用内通风双层幕墙或进出风口可关闭

功能的双层幕墙。

8.1.5 玻璃选用符合下列规定：

a) 外通风双层幕墙的外层幕墙宜采用单层或夹层玻璃，内层幕墙应采用 Low-E 中空玻璃；

a) 内通风双层幕墙的外层幕墙应采用中空玻璃或 Low-E 中空玻璃，内层幕墙可采用单层或夹层

玻璃；

b) 宽腔双层幕墙的外层幕墙应采用夹层玻璃及其制品，窄腔双层幕墙的外层幕墙宜采用夹层玻

璃及其制品。

8.1.6 双层幕墙宜设置中间遮阳装置，遮阳产品的控制系统应符合 JG/T 276 和 JG/T 278 的规定。

8.1.7 根据双层幕墙的不同结构形式，应设置可供双层幕墙清洗和维护的配套装置和设施。

8.2 构造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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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内通风双层幕墙符合下列规定：

a) 幕墙构造类型可采用构件式幕墙或单元式幕墙；

b) 外层幕墙应为节能幕墙系统，外层幕墙玻璃宜选用中空玻璃或夹层中空玻璃；

c) 内外层幕墙空气间层厚度不宜小于 200 mm；
d) 机械通风管采用电控系统，系统接口应密闭；

e) 内通风幕墙遮阳系统宜采用内置式百叶帘装置。

8.2.2 外通风双层幕墙符合下列规定：

a) 外层幕墙可采用构件式幕墙或单元式幕墙，内层幕墙构造类型可采用框支承幕墙、单元式幕

墙或窗式幕墙，也可使用内外整体单元式幕墙；

b) 外层玻璃宜选用夹层玻璃，内层幕墙应为节能幕墙系统，内层玻璃宜选用中空节能玻璃；

c) 幕墙空气间层厚度不宜小于 150 mm；
d) 进风口和出风口处宜设置有效的防虫网，可根据需要选用空气过滤装置。进风口、出风口宜

设置自动启闭装置，开启应灵活、关闭应严密；

e) 外通风幕墙遮阳装置宜采用专用室外百叶。

8.2.3 双层幕墙空气间层内的构件应易于清洗、维修和保养。

8.2.4 应分别对外层幕墙、内层幕墙、检修通道、支承外层幕墙的悬挑构件以及连接内层幕墙与主体

结构的连接件进行承载力和挠度验算。

8.2.5 分体式双层幕墙内、外层幕墙应分别验算其承载能力、刚度、稳定性和相对于主体结构的位移。

当双层幕墙的内、外两层幕墙共用同一支立柱时，立柱计算考虑偏心重力荷载。

8.2.6 双层幕墙采用悬挑构件支承外层幕墙时，悬挑构件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其挠度不宜超过 L/300，

安装外层幕墙的悬挑构件应具有足够的侧向刚度，必要时可设侧向支撑。

8.2.7 遮阳百叶片应具有足够刚度。在空气间层内气流作用下，不应发生明显摆动，在重力作用下叶

片最大下垂挠度不应超过 L/500 和 3 mm 的较小值。

8.2.8 外层幕墙未采用夹层玻璃时，检修通道外侧宜设置防护装置。

8.3 结构设计

8.3.1 双层幕墙的风荷载标准值应区分主要受力结构或围护结构，分别按 GB 50009 的规定计算。

8.3.2 内通风双层幕墙的内、外层幕墙风荷载标准值应根据自身的结构类型按 8.3.1 的规定计算，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内通风双层幕墙的外层幕墙应承受完全的风荷载，且风荷载标准值不应小于 1.0 kN/m2
；

b) 内通风双层幕墙的内层幕墙承受的风荷载标准值可按 50 %进行折减，且折减后的风荷载标准

值不应小于 0.8 kN/m2
。

8.3.3 外通风双层幕墙的内、外层幕墙风荷载标准值应根据自身的结构类型按 8.3.1 的规定计算，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外通风双层幕墙的外层幕墙应承受完全的风荷载；

b) 外通风双层幕墙的内层幕墙为主要受力结构时，内层幕墙应承受完全的风荷载；外通风双层

幕墙的内层幕墙为围护结构时，内层幕墙承受的风荷载标准值可按 80 %进行折减；

c) 外通风双层幕墙的内、外层幕墙风荷载标准值均不应小于 1.0 kN/m2
。

8.3.4 内外通风转换的双层幕墙的内、外层幕墙风荷载标准值应按 8.3.3 的规定确定。

8.4 连接设计

8.4.1 双层幕墙的结构与构造连接的连接件、焊缝、螺栓、螺钉设计应符合 GB 50017、GB 50429 和

JGJ 99 的规定。

8.4.2 内外层幕墙组成单元体的连接件、螺栓、螺钉符合下列规定：

a) 连接边的连接件的数量应根据被连接构件的受力需要确定，且不应少于两处；铝合金板材连

接件的壁厚不应小于 8 mm，钢连接件的壁厚不应小于 6 mm；
b) 每处连接件上的螺栓或螺钉直径不应小于 8 mm，数量不应少于 2个。

8.4.3 双层幕墙的构造连接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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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通道连接边的连接件数量应根据受力需要确定，且不少于两处；铝合金连接件的壁厚不应小

于 4 mm，钢连接件的壁厚不应小于 3 mm；每处连接件上的螺栓或螺钉的直径不应小于 5 mm，
数量不少于 2个；

b) 进出风口、空气间层内隔板、遮阳设施连接边的连接件数量应根据受力需要确定，且不少于

两处；铝合金连接件的壁厚不应小于 3 mm，钢连接件的壁厚不应小于 2.5 mm；每处连接件上

的螺栓或螺钉的直径不应小于 5 mm。
8.4.4 连接件应满足抗拉、抗剪、抗弯、抗扭的承载力要求，焊缝、螺栓、螺钉应具有与连接件相匹

配的承载能力。

9 点支承玻璃幕墙

9.1 基本要求

9.1.1 严寒、寒冷地区和夏热冬冷地区宜选用双层 Low-E 中空玻璃，夏热冬暖地区可选用单层 Low-E

玻璃或双层 Low-E 中空玻璃。

9.1.2 对节能要求较高的建筑，可选用三层中空玻璃或真空复合中空玻璃。

9.1.3 点支承玻璃支承孔周边应进行可靠的密封。当点支承玻璃为中空玻璃时，其支承孔周边应采取

多道密封措施。

9.1.4 玻璃拼接缝及支承点密封应选用硅酮建筑密封胶，确保接缝具有良好的耐候性、弹性和长期粘

结稳定性，适应幕墙在温度变化、风荷载和地震作用下的位移需求。硅酮建筑密封胶应符合 GB/T 14683

和 GB 16776 的规定。

9.1.5 支承结构与玻璃、主体结构的连接部位应采用隔热垫片，防止形成热桥，降低能量损失并避免

内表面结露。所用隔热垫片应具备良好的抗压强度和耐久性，且厚度不应小于 50 mm，确保有足够的热

阻长度来有效抑制热量传导。

9.1.6 幕墙与主体结构的连接部位应能适应主体结构的变形，主体结构应能承受支承体系的荷载作用，

主体结构的荷载不应传递至幕墙支承体系上。

9.2 构造设计

9.2.1 钢质支承桁架、横梁的节点部位应设置隔热衬垫，以阻断钢材之间的直接金属接触，防止形成

热桥，降低热量通过高导热材料的传递速率。隔热衬垫宜采用导热系数低、抗压强度高的非金属材料。

9.2.2 铝合金支承型材应采用穿条式或浇注式隔热型材。

9.2.3 拉索、拉杆与主体结构的连接节点，应采用隔热套或隔热垫板，减少热传导。

9.2.4 驳接爪与玻璃面板的接触面应设置弹性隔热垫片，垫片的面积应覆盖整个接触区域。

9.2.5 连接件与支承结构的连接处，宜采用隔热螺栓或隔热套筒，阻断热桥路径。

9.2.6 对温差较大地区的幕墙，可在连接件外侧设置保温罩。

9.3 结构设计

9.3.1 结构设计应兼顾节能构造要求，不应结构布置破坏热桥阻断措施或密封性能；支承结构的截面

设计应平衡强度、刚度与热工性能，避免过度增大截面导致热损失增加。

9.3.2 支承钢结构的设计应符合 GB 50017、GB/T 50018 和 JGJ 257 的规定。

9.3.3 型钢或钢管作为支承结构时，符合下列规定：

a) 端部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构造应能适应主体结构的位移宜采用铰接构造；

b) 竖向构件宜按偏心受压构件或偏心受拉构件设计；水平构件宜按双向受弯构件设计，有扭矩

作用时，考虑扭矩的不利影响；

c) 受压杆件的长细比不宜大于 150；

d) 在风荷载标准值作用下，挠度不宜大于其跨度的 1/250；计算时，悬臂结构的跨度应取为其悬

挑长度的 2 倍。

9.3.4 桁架或空腹桁架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a) 可采用型钢或钢管作为杆件，采用钢管时宜在节点处直接焊接，主管不宜开孔，支管不应穿

入主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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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钢管外直径不宜大于壁厚的 50 倍，支管外直径不宜小于主管外直径的 0.3 倍；钢管壁厚不宜

小于 4 mm，主管壁厚不应小于支管壁厚；

c) 桁架杆件不宜偏心连接，弦杆与腹件、腹杆与腹杆之间的夹角不宜小于 30°；

d) 焊接钢管桁架宜按刚接体系计算，焊接钢管空腹桁架应按刚接体系计算；

e) 轴心受压或偏心受压的桁架杆件，长细比不应大于 150；轴心受拉或偏心受拉的桁架杆件，长

细比不应大于 350；

f) 当桁架或空腹桁架平面外的不动支承点相距较远时，应设置平面外正交方向的稳定支撑结构；

g) 桁架或空腹桁架在风荷载标准值作用下的挠度不应大于其跨度的 1/250；计算时，悬臂架的跨

度可取为其悬挑长度的 2 倍。

9.3.5 张拉索杆体系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a) 应在正、反两个方向上形成承受风荷载或地震作用的稳定结构体系；在平面外方向应保证结

构体系的稳定性；

b) 连接件、受压杆和拉杆宜采用不锈钢材料，拉杆直径不宜小于 10 mm；自平衡体系的受压杆件

可采用碳素结构钢；拉索宜采用不锈钢绞线、锌-5 %铝－混合稀土合金镀层高强钢绞线；也可

采用铝包钢绞线或其他具有防腐性能的钢绞线；不锈钢绞线的钢丝直径不宜小于 1.2 mm，钢

绞线直径不宜小于 8 mm；
c) 拉杆应符合 GB/T 20934 和 JG/T 389 的规定，拉杆、拉索与接头及与外部连接均不应焊接；

d) 自平衡体系、索杆体系的受压杆件的长细比不应大于 150；

e) 拉索幕墙的不锈钢绞线和拉索头应符合 GB/T 33026 和 JG/T 201、YB/T 4294 的规定；

f) 钢绞线拉索折线处可设置锚具或连续穿孔，连续穿孔处应采用弧形过渡。

9.3.6 张拉索杆体系结构分析符合下列规定：

a) 结构力学分析时考虑几何非线性的影响；

b) 分析模型及边界支承的计算假定应与实际构造相符合，并应计入索端支承结构变形的影响；

c) 张拉索杆体系的荷载状态分析应在初始预拉力状态的基础上进行；

d) 张拉索杆体系中的拉杆或拉索在荷载设计值作用下，应保持一定的预拉力储备；

e) 张拉索杆体系挠度控制应以初始预拉力状态作为挠度计算的初始状态，采用永久荷载、风荷

载、温度荷载作用的标准组合。

9.3.7 索桁架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a) 索桁架的形式应根据建筑造型、抗风能力、支承部位等因素确定；

b) 索桁架满足索中预拉力储备时，索初始张拉应力不宜过大；

c) 索桁架矢高宜取跨度的 1/10～1/20；

d) 索桁架的挠度不应大于其跨度的 1/200。

9.3.8 自平衡索桁架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a) 自平衡索桁架矢高宜取跨度的 1/10～1/20；

b) 中心压杆应按压弯构件进行设计；

c) 自平衡索桁架一端应设置可沿纵向滑动的铰支座；

d) 索桁架满足索中预拉力储备时，索初始张拉应力不宜过大；

e) 自平衡索桁架挠度不应大于其跨度的 1/200。

9.3.9 单层曲面索网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a) 曲面形状及初始预拉力状态应综合建筑造型、边界支承条件、抗风能力及施工可行性等要求，

通过解析方法或有限元分析方法确定；

b) 应进行张拉及加载过程的施工过程模拟分析工作；

c) 索网纵横两个方向的索中应力分布宜分别相对均匀；

d) 考虑纵横索相交节点处索体不平衡力对索夹设计的影响；

e) 单层平面索网挠度不应大于其短向跨度的 1/45，单层曲面索网的挠度不宜大于其短向跨度的

1/200。

9.3.10 单向竖索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a) 玻璃面板宜采用夹层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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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边端索支承的边跨玻璃面板与主体结构之间的连接构造应能适应风荷载作用下索及玻璃的变

形要求；

c) 单向竖索的挠度不应大于其跨度的 1/45。

9.3.11 铝合金支承型材的最小壁厚不应小于 2.5 mm，以确保其在风荷载、自重及地震作用下具备足够

的强度和刚度，满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设计要求。铝合金构件的表面处理宜采用

氟碳喷涂或阳极氧化工艺，以提高其耐候性、耐腐蚀性和装饰效果，延长使用寿命。

9.4 连接设计

9.4.1 连接节点的设计应同时满足荷载传递（安全）和热桥阻断（节能）要求，不应追求连接强度而

忽略隔热构造，或因设置隔热垫片而降低连接可靠性。

9.4.2 连接材料应与玻璃面板、支承结构材料兼容，避免电化学腐蚀；密封材料应与相邻材料兼容，

不发生化学反应，确保密封性能长期稳定。

9.4.3 连接节点应能适应温度变形、地震位移和安装偏差，确保连接牢固且密封性能不受影响；拉索、

拉杆支承幕墙的连接节点应具有一定的位移补偿能力。

9.4.4 幕墙与主体结构的连接部位应能适应主体结构的变形主体结构应能承受拉杆体系或拉索体系的

拉力和荷载作用，主体结构的荷载不应传递至幕墙支承结构。

9.4.5 采用驳接头连接时，驳接头与玻璃面板的间隙应能满足在风荷载作用下支承点处的转动变形要

求，并考虑施工偏差造成的不利因素。

9.4.6 拉索或拉杆端部可设计成单耳板或双耳板连接。调节和张紧用的连接器，数量和位置应按体系

构造状况设定。

10 单元组合幕墙

10.1 基本要求

10.1.1 根据建筑形体及设计要求合理选择单元组合幕墙，单元组合幕墙构造系统设计应安全可靠，并

便于制作、安装、维修保养和局部更换。

10.1.2 单元组合幕墙板块及相配套的装置和部件应在工厂内加工并完成组装，受运输或吊装影响的装

饰构件可在施工现场组装，保温、防火、防雷、灯光和电动开窗装置等，宜与单元板块的安装同步施工。

10.1.3 单元框体宜选用铝合金隔热型材，隔热条应采用聚酰胺材质，隔热条截面高度不应小于 24 mm；
当采用钢质框体时，钢质框体应采用耐候钢并进行防腐处理，钢质框体宜采用断热构造设计，且内外侧

金属板之间应填充保温材料。

10.1.4 单元框体腔体内填充的保温材料导热系数不应大于 0.04 W/（m・K），燃烧性能等级不应低于

B1 级；热桥阻断构件（隔热垫片、隔热套筒）导热系数不应大于 0.3 W/（m・K）。

10.2 构造设计

10.2.1 铝合金单元框体应采用穿条式或浇注式隔热型材，隔热条应贯穿整个框体截面，不应中断；转

角部位应采用专用转角隔热件，确保隔热构造连续，避免形成热桥。

10.2.2 玻璃面板与单元框体之间应设置弹性隔热垫片和密封胶条，垫片应覆盖玻璃边缘，避免玻璃与

金属直接接触。

10.2.3 单元框体腔体内应填充连续、饱满的保温材料，保温层厚度不应小于框体隔热条宽度，且不应

堵塞排水通道。

10.2.4 单元组合幕墙与主体结构、屋面、墙体的交接部位，应采用保温密封材料填充，保温层厚度不

小于框体隔热厚度；开启扇五金配件应选用隔热型，密封胶条连续布置；吊挂件、定位件等辅助构件应

设置隔热垫片。

10.2.5 隔热型材的隔热条应与框体端面平齐，不应切割短缺；框体拼接处的隔热构造应连续，采用专

用胶粘剂密封；钢质框体的保温层应完整覆盖内外侧金属板，不应存在空隙或遗漏区域。

10.2.6 单元框体内表面应设置保温层或采用隔热型材，防止热桥效应导致内表面温度降低至室内空气

露点温度以下而产生结露；内道密封胶条应具有隔汽性能，防止水蒸气进入减压腔；框体底部设置冷凝

水收集槽，与排水孔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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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易渗入雨水和凝聚冷凝水的部位，应设计导排水构造中应无积水现象。水平构件上腹板面上不

宜开导排水孔，内排水设计宜采用同层排水方式。

10.2.8 单元组合幕墙插接接缝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a) 单元式幕墙板块之间应设置适量的搭接长度，立柱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12 mm，顶、底横梁的

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15 mm，并能容纳下列位移而不对幕墙性能产生任何影响：

1) 设计荷载及重复周期作用下造成的翘曲；

2) 建筑位移造成的尺寸和形状改变，包括沉降、收缩、弹性压缩、楼板梁挠度、裂缝、风

造成的摇摆、地震、扭曲、倾斜及温差和潮湿引起的位移；

3) 主体支承结构或建筑框架的任何节点的位移，不论其节点设计是否容纳位移。

b) 对于板块宽度大于 2 m 或者板块高度大于 5 m 的单元组合幕墙应插接接缝。

10.2.9 单元组合幕墙的通气孔和排水孔宜采用透水材料封堵。通气孔宜为直径不小于 8 mm 的圆孔，

排水孔宜采用不小于 20 mm×8 mm 的长形孔。

10.2.10 单元组合幕墙与主体结构或其他系统的相接部位，应保持幕墙防水系统的完整。可增加配置

或选用与单元组合幕墙同一系列的型材作收口、收边构件，并采取密闭封堵措施。

10.2.11 单元组合幕墙面材与框架及框架与框架连接部位，应有可靠的密封措施。

10.3 结构设计

10.3.1 明框单元板块的龙骨采用隔热型材时，玻璃应采用结构胶与隔热型材的主要受力部分牢固粘接。

明框单元体幕墙使用铝扣条安装玻璃的，应设计可靠的防脱构造措施。玻璃与型材之间的间隙应满足注

胶要求且不小于 8 mm，并应大于立柱与玻璃之间的侧向相对变形值，当此间隙采用密封胶密封时，密封

胶应有相应的变位能力。

10.3.2 大板块、复杂板块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a) 宽度超过 2 m 的大板块及有中立柱的复杂单元板块宜整体建模计算复核，各连接点的刚接、铰

接假定应与实际情况相符；横梁立柱间直接由螺钉连接的节点宜按铰接考虑，必要时宜增设

辅助连接件加强处理；

b) 对于复杂造型、不规则单元体及转角单元体幕墙设计时应提高整体刚度；使用与桁架结构结

合设计的单元体板块，桁架宜直接与主体结构进行连接；单元体框架连接构造应专设辅助连

接件加强，必要时可设置板内支撑系统，强化整体和角部构造；

c) 以中立柱、左右立柱为主要传力构件时，中立柱与上下横梁的连接、上下横梁与左右立柱的

连接应安全可靠，应分别复核吊装和使用状态下的承载能力，中立柱宜直接固定在主体结构

上；

d) 转角处单元组合幕墙应保持防水连续性，应根据板块的位移伸缩方法进行设置连接挂件与过

桥料；转角采用分体单元时，转角处一侧的单元板块应限制平面内的水平位移；采用整体单

元时，单元板块应限制平面内的水平位移。

10.3.3 带外装饰条的单元体幕墙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a) 固定外装饰条的立柱、横梁应能独立承受装饰条、面板传递的拉力、剪力、双向弯矩、扭矩

等共同作用；

b) 装饰条宜固定在左右立柱或上下横梁中刚度较大的型材上，立柱、横梁插接部位的厚度应能

有效传递、协调公母型材上的荷载，确保公母型材的协调变形；

c) 外挑装饰条的尺寸自面板外侧算起，悬挑尺度不宜大于 300 mm，不应大于 600 mm；超过上述

尺度的装饰构件或遮阳构件，宜直接固定在主体结构上；

d) 装饰条连接宜采用螺栓固定，可按构造和受力需要，采用单排或双排螺栓固定，外装饰条连

接件应安全牢固；

e) 外装饰条不宜设计有铝合金扣条，易脱落；当设有铝合金扣条时，应采取有效的机械防脱措

施；

f) 外装饰条宜设计有垂直或者水平定位措施；

g) 单元板块底部应有防侧向滑移的措施，并能承受作用于其上的侧向荷载；

h) 横梁与立柱的连接节点及截面设计，考虑来自装饰构件的荷载所产生的拉力、剪力和扭矩，

必要时连接节点宜增设辅助连接件加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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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装饰条应独立承受自身所负担的荷载和作用，满足强度和刚度要求；装饰条不宜与梁、柱组

成复合构件受力；

j) 外装饰条设计宜考虑外装饰条内的孔洞引起的风噪声；

k) 连接件与埋件系统应有抗侧向荷载措施。

10.3.4 可维护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a) 幕墙面板设计安装宜便于更换维修，板块应有防滑脱、防坠落的构造措施，宜有供面板拆卸

更换用的临时固定构造措施；

b) 单元体幕墙排水不宜直接排水至面板表面，减少在面板及缝隙表面形成水流而造成脏污流痕；

c) 根据建筑设计要求，幕墙设计应与擦窗机设计、灯光设计、透明电子屏、广告屏等一起进行，

连接位置应牢固可靠，且不应破坏幕墙的防水与节能系统；

d) 擦窗机的防风销及防堕扣索应连接牢固可靠，防风销与防堕扣索应能承受上、下、左、右、

外五个方向不小于 2.7 KN 的短时荷载，各类连接结合处不应破坏幕墙系统的物理性能。

10.4 连接设计

10.4.1 阴阳角单元板块的连接应采用专用转角连接件，连接件应同时满足转角部位的受力传递和隔热

要求。

10.4.2 连接件与单元框体、主体结构的接触部位应设置隔热垫片。对于外露的金属连接件，应在安装

后设置保温罩进行包裹，保温罩应连续设置，完全包裹连接件外露部分，并与周边保温层衔接严密。

10.4.3 连接节点应设置滑动支座或弹性连接件，允许单元板块在水平和垂直方向有一定的位移，适应

温度变形和地震作用；位移补偿部位的密封应采用弹性和耐久性的密封材料，确保位移后密封性能不受

影响。

10.4.4 遮阳构件与单元板块的连接处应设置密封胶条，避免形成空气渗透通道；密封胶条应与遮阳构

件和单元框体紧密贴合，适应遮阳系统的调节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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